
2023年采矿权转让协议 采矿权转让合
同(精选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
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采矿权转让协议篇一

转让方(以下简称甲方)

法定代表人：

住 址：

受让方(以下简称乙方)

法定代表人：

住 址：

根据国务院《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和国家及地方有
关规定，双方本着平等、自愿、有偿的原则，通过友好协商，
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 受让采矿权的基本情况

第二条 转让方式及转让价格

第2.1条 甲方应将采矿许可证规定的全部采矿区块的采矿权、
矿山资产一次性转让，甲方和乙方在签订书面转让合同后，



共同向 申报。 第2.2条 乙方同意按本合同规定向甲方支付
采矿权转让金。

该采矿权转让金为每平方公里 元人民币，总价款为 元人民
币。

第2.3条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后，经审批部门批准后 日内，乙
方须以现金支票或现金向甲方缴付采矿权出让金总额的 %，
共计 元人民币，作为履行合同定金，定金抵作转让金。乙方
在审批部门批准后 日内，支付完全部采矿权转让金。

行 分行，帐号为 。

第2.5条 甲方银行、帐号如有变更，应在变更后 日内，以书
面形式通知乙方，由于甲方未及时通知此类变更而造成误期
付款所引起的任何延迟收费，乙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

第2.6条 因本合同采矿权转让所发生的税、费由合同双方平
均分担。

第三条 不可抗力

第3.1条 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
合同不负责任。但应在条件允许下采取一切必要的补救措施
以减少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

后 日内，向另一方提交合同不能履行或部分的不能履行或需
要延期履行理由的报告。

第四条 违约责任

第4.1条 如果一方未履行本合同规定的义务，应承担违约责
任。 第4.2条 如果由于甲方的过失到使乙方损失，甲方应赔
偿乙方已付出转让金 %的违约金。



第五条 通知

第5.1条 本合同要求或允许的通知和通讯，不论以何种方式
传递，均自实际收到时起生效。双方约定各自的通讯方式为：

甲方 乙方

住所地 住所地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电话号码 电话号码

电传 电传

传真 传真

任何一方可变更以上通知和通讯地址，在变更后 日内应将新
的地址通知另一方。

第六条 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

第6.1条 本合同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及争议均受中华人
民共和国法律的保护和管辖。

第6.2条 因执行本合同发生争议，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
商不成，双方同向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双方不在合
同中约定仲裁机构，事后又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可以
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七条 附则

第7.1条

门批准后生效。



第7.2条

第7.3条

有中国

第7.4条

甲 方 乙 方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签字) (签字)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采矿权转让协议篇二

甲方： 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及《探矿权采矿权转让
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甲方同意
将x市x镇金矿采矿权转让给乙方，并达成如下协议：

一、转让内容

甲方同意将x市x镇金矿采矿权转让给乙方。该采矿权许可证
号有效期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采矿证许可证xx00，发
证机关：xx省国土资源厅。矿区面积xx平方公里。采矿权使用
费等有关费用已按时缴纳，矿山从首次开采至今生产正常，
矿业权属无争议。

二、转让方式、费用



1、甲乙双方属不同法人的两个企业，本次转让是为了调整各
自的产业结构，以适应社会生产结构经营，促使企业产生较
大的经济效益。

2、本次转让方式未作价出售。转让资产包括采矿权和矿山总
资产、采矿权转让费，矿山总资产整体转让费x元(大写)。

3、经甲乙双方协商，对于应缴纳的采矿权价款，由乙方全部
缴纳。

三、付款方式及违约责任

本协议生效后，乙方将转让费用按付款计划逐年交清，否则，
甲方有权按年计划每日加收千分之二的滞纳金。

若甲方违约，甲方退还乙方支付采矿权转让费、矿山总资产
整体转让费，并赔偿乙方采矿权转让费、矿山总体转让费
的10%违约金。

四、其他

1、本协议双方盖章，经登记机关审批核准后，办理完采矿权
变更手续后生效。

2、如有未尽事宜，可再协商签订补充协议，其补充协议与本
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转让前的一切法定费用由甲方承担，转让后的一切法定费
用由甲方承担。

4、本协议共计 份，甲、乙双方各执二份。转让审批机关一
份。同样具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代表人(签字) 代表人(签字)

地址： 地址

年 月 日

采矿权转让协议篇三

转让方（以下简称甲方）

法定代表人：

住址：

受让方（以下简称乙方）

法定代表人：

住址：

根据国务院《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和国家及地方有
关规定，双方本着平等、自愿、有偿的原则，通过友好协商，
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受让采矿权的基本情况

第1.1条甲方转让给乙方的采矿权名称

第1.2条甲方转让的采矿权的许可证号

第1.3条甲方转让的采矿权发证机关

第1.4条甲方转让的采矿权所涉及的'采矿区的地理坐标（附
地理位置图）



第1.5条甲方转让的采矿权所涉及的采矿区的面积是

第1.6条甲方转让的采矿权的采矿许可证的有效期

第1.7条甲方转让的采矿权权属情况

第二条转让方式及转让价格

第2.1条甲方应将采矿许可证规定的全部采矿区块的采矿权、
矿山资产一次性转让，甲方和乙方在签订书面转让合同后，
共同向申报。

第2.2条乙方同意按本合同规定向甲方支付采矿权转让金。

该采矿权转让金为每平方公里元人民币，总价款为元人民币。

第2.3条本合同经双方签字后，经审批部门批准后日内，乙方
须以现金支票或现金向甲方缴付采矿权出让金总额的％，共
计元人民币，作为履行合同定金，定金抵作转让金。乙方在
审批部门批准后日内，支付完全部采矿权转让金。

第2.4条除合同另有规定外，乙方应在合同规定的付款日或付
款日之前，将合同要求支付的费用汇入甲方的银行帐户内。
银行名称：银行分行，帐号为。

第2.5条甲方银行、帐号如有变更，应在变更后日内，以书面
形式通知乙方，由于甲方未及时通知此类变更而造成误期付
款所引起的任何延迟收费，乙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

第2.6条因本合同采矿权转让所发生的税、费由合同双方平均
分担。

第三条不可抗力

第3.1条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合



同不负责任。但应在条件允许下采取一切必要的补救措施以
减少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

第3.2条遇有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在小时内将事件情况以信件
或电报（电传或传真）的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并且在事件
发生后日内，向另一方提交合同不能履行或部分的不能履行
或需要延期履行理由的报告。

第四条违约责任

第4.1条如果一方未履行本合同规定的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

第4.2条如果由于甲方的过失到使乙方损失，甲方应赔偿乙方
已付出转让金%的违约金。

第五条通知

第5.1条本合同要求或允许的通知和通讯，不论以何种方式传
递，均自实际收到时起生效。双方约定各自的通讯方式为：

甲方：

电话：

地址：

乙方：

电话：

地址：

任何一方可变更以上通知和通讯地址，在变更后日内应将新
的地址通知另一方。



第6.1条本合同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及争议均受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律的保护和管辖。

第6.2条因执行本合同发生争议，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
不成，双方同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双方不在合同
中约定仲裁机构，事后又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可以向
人民法院起诉）。

转让方（盖章）：　受让方（盖章）：

地址：地址：

法人代表（签字）：法人代表（签字）：

承办人：　承办人：

开户银行：开户银行：

帐号：帐号：

电话：电话：

担保人（盖章）：

签订日期：年月日

签订地点：

采矿权转让协议篇四

转让方(以下简称甲方)

名称：

法定代表人：



注册地址：

受让方(以下简称乙方)

名称：

法定代表人：

注册地址：

根据国务院《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和国家及地方有
关规定，双方本着平等、自愿、有偿的原则，通过友好协商，
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转让的探矿权的基本情况

第1.1条甲方转让给乙方的探矿权名称

第1.2条甲方转让的探矿权的勘查许可证号

第1.3条甲方转让的探矿权发证机关

第1.6条甲方转让的探矿权的勘查许可证的有效期

第1.7条甲方转让的探矿权勘查工作程度

第二条转让方式及转让价格

第2.1条甲方应将勘查许可证规定的全部勘查区块一次性转让，
甲方和乙方在签订书面转让合同后，共同向申报。

第2.2条乙方同意按本合同规定向甲方支付探矿权转让。

该探矿权转让金为每平方公里元人民币，总额为元人民币。



第2.3条本合同经双方签字后，经审批部门批准后日内，乙方
须以现金支票或现金向甲方缴付探矿权出让金总额的%共计元
人民币，作为履行合同定金，定金抵作转让金。乙方在审批
部门批准后日内，支付完全部探矿权转让金。

第2.4条除合同另有规定外，乙方应在合同规定的付款日或付
款日之前，将合同要求支付的费用汇入甲方的银行帐户内。
银行名称：银行分行，帐号为。

第2.5条甲方银行、帐号如有变更，应在变更后日内，以书面
形式通知乙方，由于甲方未及时通知此类变更而造成误期付
款所引起的任何延迟收费，乙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

第三条不可抗力

第3.1条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合
同不负责任。但应在条件允许下采取一切必要的补救措施以
减少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

第3.2条遇有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在小时内将事件情况以信件
或电报(电传或传真)的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并且在事件发
生后日内，向另一方提交合同不能履行或部分的不能履行或
需要延期履行理由的报告。

第四条违约责任

第4.1条如果一方未履行本合同规定的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

第4.2条如果由于甲方的过失到使乙方损失，甲方应赔偿乙方
已付出转让金%的违约金。

第五条通知

第4.3条本合同要求或允许的通知和通讯，不论以何种方式传



递，均自实际收到时起生效。双方地地址应为：

甲方乙方

法人住所地法人住所地

邮政编码邮政编码

电话号码电话号码

电传电传

传真传真

任何一方可变更以上通知和通讯地址，在变更后日内应将新
的地址通知另一方

第六条适用法律及争论解决

第6.1条本合同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及争议均受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律的保护和管辖。

第6.2条因执行本合同发生争议，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
不成，双方同意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双方不在合同
中约定仲裁机构，事后又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可以向
人民法院起诉)

第七条附则

第7.1条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代理人)签字，并
经有权一级政府部门批准后生效。

第7.2条合同正本一式份，双方各执份。

第7.3条本合同于年月日有中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签



订。第7.4条本合同未尽事宜，可由双方约定后作为合同附件。
合同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乙方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签字)(签字)签约日期：年月日

采矿权转让协议篇五

合同是一个允诺或一系列允诺，违反该允诺将由法律给予救
济;履行该允诺是法律所确认的义务。在此，特意整理了采矿
权转让合同，欢迎各位欣赏和借鉴。

转让方(以下简称甲方)

法定代表人：

住 址：

受让方(以下简称乙方)

法定代表人：

住 址：

根据国务院《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和国家及地方有
关规定，双方本着平等、自愿、有偿的原则，通过友好协商，
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 受让采矿权的基本情况

第1.1条甲方转让给乙方的采矿权名称



第1.2条甲方转让的采矿权的许可证号

第1.3条甲方转让的采矿权发证机关

第1.4条甲方转让的采矿权所涉及的采矿区的地理坐标 (附地
理位置图)

第1.5条甲方转让的采矿权所涉及的采矿区的面积是

第1.6条甲方转让的采矿权的采矿许可证的有效期

第1.7条甲方转让的采矿权权属情况

第二条转让方式及转让价格

第2.1条甲方应将采矿许可证规定的全部采矿区块的采矿权、
矿山资产一次性转让，甲方和乙方在签订书面转让合同后，
共同向 申报。

第2.2条乙方同意按本合同规定向甲方支付采矿权转让金。

该采矿权转让金为每平方公里 元人民币，总价款为 元人民
币。

第2.3条本合同经双方签字后，经审批部门批准后 日内，乙
方须以现金支票或现金向甲方缴付采矿权出让金总额的%，共
计 元人民币，作为履行合同定金，定金抵作转让金。乙方在
审批部门批准后 日内，支付完全部采矿权转让金。

第2.4条除合同另有规定外，乙方应在合同规定的.付款日或
付款日之前，将合同要求支付的费用汇入甲方的银行帐户内。
银行名称： 银行 分行，帐号为 。

第2.5条甲方银行、帐号如有变更，应在变更后 日内，以书
面形式通知乙方，由于甲方未及时通知此类变更而造成误期



付款所引起的任何延迟收费，乙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

第2.6条 因本合同采矿权转让所发生的税、费由合同双方平
均分担。

第三条不可抗力

第3.1条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合
同不负责任。但应在条件允许下采取一切必要的补救措施以
减少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

第3.2条遇有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在 小时内将事件情况以信
件或电报(电传或传真)的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并且在事件
发生后 日内，向另一方提交合同不能履行或部分的不能履行
或需要延期履行理由的报告。

第四条违约责任

第4.1条 如果一方未履行本合同规定的义务，应承担违约责
任。

第4.2条如果由于甲方的过失到使乙方损失，甲方应赔偿乙方
已付出转让金 %的违约金。

第五条通知

第5.1条本合同要求或允许的通知和通讯，不论以何种方式传
递，均自实际收到时起生效。双方约定各自的通讯方式为：

甲方 乙方

住所地 住所地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电话号码 电话号码

电传 电传

传真 传真

任何一方可变更以上通知和通讯地址，在变更后 日内应将新
的地址通知另一方。

第六条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

第6.1条本合同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及争议均受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律的保护和管辖。

第6.2条因执行本合同发生争议，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
不成，双方同向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双方不在合同
中约定仲裁机构，事后又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可以向
人民法院起诉)。

第七条附则

第7.1条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代理人)签字，并
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后生效。

第7.2条合同正本一式 份，双方各执 份。

第7.3条本合同于 年 月 日有中国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县)签订。

第7.4条本合同未尽事宜，可由双方约定后作为合同附件。合
同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 方 乙 方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签字) (签字)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